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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会第 31/64 号决议第 3 段，请已被邀请参加关于重申和发展应用于武装

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的秘书长，就外交会议第四届会议与该决议有关

的工作向犬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该决议涉及外交会议第四届会议对下述问

题的审议:基于人道理由可予禁止或限制使用的燃烧武器和其他特定常规武器，包括

任何可能造成过度伤害或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

2. 大会第二十八届、第二十九届和第三十届会议上，通过了第 3076但CV III ) 

号、第 3255(XX工 X) 号和第 3464(XXX)号决议，其中对秘书长提出同样的要求，

请他提出报告，载述瑞士政府主持下在日内瓦召开的外交会议头三届会议的情况s

秘书长已在他的报告 (A/9726.、 A/I0222 和 A/31/146 号文件)中说明这三届

会议工作同该等决议有关的各方面。 在第二和第三份报告 (A/I0222 和 A/31/

146) 中也注意到分别于一九七四下半年和一九七六年初在卢塞恩举行的第一届和

第二届关于某些常规武器使用问题的政府专家会议的一些有关方面，

3. 依照大会第 31/64 号决议提出的本报告只涉及外交会议第四届会议，亦即

最后一届的会议，因为这一年内没有其他同该决议有关的重大发展。

二.关于重申和发展应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

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第四届会议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七日至六月十日在日内瓦举行)

A 工作安排

4. 同前几届会议一样，外交会议第四届会议同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和其他

特定常规武器问题有直接实质关连的大部分工作都由特设常规武器委员会(有时称为

第四委员会)办理s 委员会这届会议从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九日首次召开起到一九七

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通过委员会报告(经 CCDH/408 修订的 CCDH/τV/225)后休

会止一共举行了七次全体会议3 但是，今年该委员会首次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从

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十九日，举行了九次会议。 会议选出了委员会的新主席，委

员会则选出一位新报告员，但两个副主席的职位维持不变，结果选定特设委员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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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团成员如下:

主席: 埃克托尔·查里·桑佩尔先生(哥伦比亚)

副主席: 胡昌·阿米尔-莫克里先生(伊朗)

穆斯塔法·谢勒比先生(突尼斯)

报告员: 约翰·泰勒先生(大不列!!ÞJ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丁·伊顿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五月六日任满)

5. 特设委员会通过第四次外交会议的工作方案 (CDDH/引巳/219/'R ev.l )如

下:

1 .通过工作方案。

2. 选举新报告员。

3 成立工作组;选举工作组主席2

4. 提出新建议;工作组的工作.

5. 审议可能予以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类型常规武器，并为此审议工作组报

告和各项建议。

6. 其他问题。

6. 工作组成立，其职权范围或任务规定 (CDDH/工 V/22 1 )如下:

(1) 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工作组来详尽审议各方在特设委员会中提出的，关

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的各项建议，例如关于地雷和陷阱、 X

射线侦察不出的碑片、以及燃烧武器的建议，以期就每套特定建议，

查明各方所同意和-不同意的各点。

(2) 工作组也将审议关于其他类型常规武器的建议。

(3) 此外，工作组对"后续工作"问题也将加以审议，并予提送特设委员会

作进一步的审议。

问) 工作组会议对外交会议的所有参加者开放，任凭它们自由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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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讨论工作组职权范围草案( CDDH/I 飞1/220 )的议题时，有人说，这里指

的是三种特定类型的武器，因为在这三类武器方面所获进展最大，而且特设委员会已

经收到了关于这三类武器的详尽建议。 有人指出，任务规定中还指明要讨论任何其

他类型的常规武器。 一般也同意，工作组无需讨论草案中所提议的审核过程，因为

它所涉及的，主要忘乙今未缔结的-协定;但是特设委员会应该授权工作组在外交会议第

四届会议结束后，讨论关于此项问题的可能后续工作或可能行动，并将同该事项有关

的建议提送委员会审议。

8. 委员会报告员泰勒先生联合王国)当选为工作组主席，在五月六日以前由伊顿

先生联合王国)代行职务。

B. 工作组的工作

9. 工作组的讨论事项大部分集中于职权范围中所具体指明的三种特定类型常规

武器， 即(a) X 射线侦察不出的碎片， (b)地雷和陷阱，和(c)燃烧武器，包括凝固汽油

弹。 委员会授权工作组查明各方对问题各方面的同意或不同'意。关于这一点，一般

认为工作组，应该尽可能寻求共同的立场，但如立场显然无法妥协，则只好把不同意

的各点记录下来。

1 . X 射线侦察不出的碎片

10. 工作组首先讨论了 X射线侦察不出的碎片问题，因为外交会议前届会议上

有关这个议题的提案只有一个，这是由奥地利、丹麦、墨西哥、挪威、瑞典、瑞士和

南斯拉夫提出的，后来哥伦比亚和西班牙也加入为共同提案国;再则，这项提案已在

前几届会议上博得普遍的同意，其中要求禁止使用任何武器其主要作用在于使用 x

射线侦察不出的碎片来伤害人体者 a

1 1. 在向工作组提出这项提案时，有一个提案国指出，这项提案的论据已经

在一九七六年初于卢加诺举行的政府专家会议1 上首次提出时和一九七六年那届特设

1 参都关于某些常规武器使用问题的政府专家会访(第二届会议-一卢加诺，一九

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一二月二十六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九七六年(在犬

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分发给联合国会员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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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会议中深入地解释过。 概括地说，这个论据是，提案中所说的那类碎片会造

成不必要的痛苦，原因是这些碎片不能使用通常医学上的 X射线方法侦察， 因此，

要从人体中取出，是有很犬困难的;但是，这项提案并不要求禁止使用某一武器的整

体部分，例如地雷或炮弹的塑料弹壳等，但如该项武棒的主要作用是以禁用的碎片一一

而不以其他作用，例如爆炸一一来造成伤害，则不在此限。 经过简短的讨论后，工

作组一致同意就这项提案找出各方所同意的范围。

2. 地雷和陷阱

12. 关于地雷和陷阱一类，工作组对两项提案给予并行的审议，一项由丹麦、法

国、荷兰和英国共同在特设委员会一九七六年会议上首次提出 (CDDH/工V/213 和 Ad c\ 1 

和 2 ) ，另一项由奥地利、墨西哥、瑞典、瑞士、乌拉圭和南斯拉夫在一九七七年五

月五日特设委员会上共同提出 (CDDH/工耳/222 和 Ad d. 1 )。 对有关提案国而

言，后一项提案取代了他们以前就这个议题提出的所有以前的文件 (CDDH/工 V/201、

209 和 211) 。

13. 两项提案都要求尽可能把所有布雷区记录下来;禁止使用从远处投送的暂具

(例如，水箭或至少从相隔 1000 公尺处发射的炮弹) ，除非这种雷具装有压制装置

或弹着地区没有足可分辨的标志;除非先行警告以防平民受害，不得在非战斗的人口

聚居地区使用人为放置的地雷和装置;禁止使用外似无害的爆炸物或非爆炸性装置(例

如陷阱)。 但是，照提案国的说法， CDDH/工 V/222中的第二项提案较重视防止平民触

雷。 经初步讨论后，各方就一项共同的案文达成较广泛的同意，但还有一些争议的

论点用方括弧加以注明( CDDH/IV/GT/4，由奥地利、丹麦、法国、墨西哥、荷兰、

英国、西班牙、瑞典和瑞士共同提出，下面附件一载有这项提案的全文)。

14. 所有代表团都欢迎各提案国为了达成共同立场而作的努力，它们并且，确认已

经取得有价值的进展，但是，有几个代表团强调，他们仍杯认为提议的案文可以完全

接受。 有几个代表团，包括倡议提出工作文件的代表团，都保留一定的意见。并对

工作组报告中所记载的特定论点表示怀疑。 但是，整个来说，这些保留并不具有根

本的性质，一般都认为，对于各项提案( CDDH/们/GT/4 ，参看下面附件一) J 己

取得广泛的同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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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项提案 (CDDH/工 V/ln 立 220)由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埃及、

伊朗、象牙海岸、黎巴嫩、莱索托、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罢王挪威、罗马尼亚、

苏走瑞典、瑞士、突尼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和扎

伊尔向外交会议第二届会议提出，以后科威特也加入为共同提案圆，

要求禁止"主要目的在以命中某一目标的某一物质的化学反应所产生的

火焰或热力使物件着火或使人身受到烧伤"的一切燃烧武器，"包括喷

火器、燃烧弹、火箭、手榴弹、地雷和炸弹，但不包括同时起燃烧作用

和穿透或碎片作用，及专为对付飞机、装甲车辆和类似目标而设计的燃

烧弹;

(2) 第二项提案( CDDH/:工 V/217 )由报国墨西哥向外交会议第三届会议提出，要求禁止

他可属于上面提案所指的一般类型的一切武器，但包括用于对付7飞机、

装甲车辆以及类似目标的穿透性武器;

(3) 第三项提案 (CDDB/刊/207 )由挪威向外交会议的前一届会议提出，要求禁止使用

上文(1)和(2)下提案中所指的一切燃烧武器来对付"人员"和一九四九年

日内瓦公约第一号议定书草案第四十七条第 2 段 z 所未指明的军事目标，
或用来对付座落在人口聚居地区的任何军事目标，除非该地区发生双方

地面部队之间的战斗?

(4) 第四项提案( CDDH/:工V/208) 由瑞典向外交会议前一届会议提出，载宵禁止一切火

焰武器的一些可能因素;

(5) 第五项提案( CDDH/工 V/223) 由印度尼西亚向外交会议本届会议特设委员会提出，

要求禁止在一切情况下使用照明弹、曳光弹和信号弹以外的燃烧武器，

但j刊来榷毁位于平民聚居地或其附近地区的军事目标者不在此限;用来

对付盘据于野外防御工程，例如砂坑和机枪掩体内的军事人员者亦不在此

限;

z 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 75 卷，第 970→97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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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项提案 (CDDH/工 V/206/R e 飞 1 )由澳大利亚、丹麦和荷兰于

本届会议向特设委员会提出，用以取代向前届会议提出的一项提案

( CDDH/仕V/206) 要求禁止以"任何平民聚居地"，例如城市、乡

镇、村落、难民营， 为"燃烧武器的攻击目标"，但容许在下列情况

下攻击这种聚居地内的特定军事目标:这种攻击是合法的;事前采取

一切可行的防范措施使遭受燃烧后果的只限于军事目标;及目标所在

地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地面部队间的战斗"。

1 丘 此外，瑞典代表团曾经会同其他代表团向外交会议第二届会议提出一份文件

(CDDH/:口已/201 )，主张禁止使用一切燃烧武器，它认为，工作组应为全面禁止此种

武器而努力，因为一九七六年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

脑会议已经赞同这种办法了，而且联合国大会也以一致意见，通过第 31/19 号决议

，核可这一办法。 据瑞典看来，一九七六年初在卢加诺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要求禁

用一切燃烧武器的医学理由是不容否认的。 这个代表团并强调，它的提案 (CDDH/

工V/208，参看上文第 15 (4)段)主张全面禁止P并有效禁用燃烧武器来伤害人员;它

认为局部限制有欠妥善，因为在实际战斗吃紧时，这种限制总是瓦解。 瑞典的一般看

法获得几个其他代表团的支持。

1 飞 提出第六项提案 (CDDH/ 工V/206/R e 飞 1 ，参看上文第 15 (6)段)的几个

代表团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全面禁止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对许多国家来说是所无法
接受的，他们所提出的提案则拟具了一个实际措施来保护平民，使他们在战时不受燃
烧武器的伤害。 有几个其他代表团也支持这个一般立场。

1& 第五项提案( CDDH/IV/223，参看上文第 15 侣)段)的提案国印度尼西亚

的代表团强调，这项提案使燃烧武器的使用对象仅限于设在人口聚居区以外的军事设

施，而第六项提案 (CDD号仕 V/206/Re 飞 1 )则容许使用燃烧武器来攻击一切军事

目标。 该代表团认为在人口聚居区内根本不应使用燃烧武器，因为这种武器所引起

的火一定会扩大蔓延，无法遏制。 第六项提案的提案国认为，禁止攻击军事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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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会使人故意把这种目标设在人口聚居区内，以防攻击。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说，
这种目标可以用其他类型的武器进行攻击，而且，按照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

号议定书草案，各国有竞任在最大限度的可能范围内不把这种目标设在人口聚居地区。

19. 有一个代表团强调，它不准备讨论任何以议定书形式提出的提案，也不准备

讨论任何假定关于限制武器的议定书将获得通过的提案。

20. 一般同意，第六项陈 (CDDH/工V/206/但ev. 1 )不仅没有过分要求，而且相共

了一个有用的讨论基础，但同时也有若干代表团认为，这个提案不够彻底;加拿大和

英国的代表团提出一项修正案 (CDDH/工 γ:/GT/7 )，目的在于限制以燃烧武器攻击吨

面部队正在或即将进行战斗的地区"修正为"战斗地区"内军事目标的可能性。 他

们认为把即将进行战斗的地区包括在内，会使侵略者占了便宜，而"战斗地区"的定

义则经外交会议确定了。 一些代表团认为，提议的取代字句可能有用，但有待进一

步研究，不过有一个代表团指出，"战斗地区"含意太不精确，已经在另一个场合中

被拒绝使用了。

2 1. 工作组还研究了就禁止燃烧武器作出进一步安排的各种构想，包括设立一个

小型工作组来审议这个议题，以期调和各项提案之间的歧见。 但是，支持这种建议

的人数不够多。

22. 瑞典代表团总结它在讨论燃烧武器问题中所得到的印象，认为工作组没有进

行更多辩论，实堪遗憾，因为它相信犬家很可以参照各项提案对这个议题作出彻底的

分析讨论。 该代表团认为，所有提案都极有价值，可能在进一步充分研究之后产生

有用的结果，因此应该全部加以考虑，作为进一步讨论这个议题的基础。

4. 其他类型武器

23. 在其他类型的常规武器中，只有燃烧-空气混合炸药和小口径武器是工作组

具体提案的议题。 瑞典和瑞士就燃烧-空气混合炸药提出一项提案( CDDH/工 v/

GT/5)，建议各国同意"放弃使用靠某种物质漫洒空中凝成云雾后发生爆燃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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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波发挥其作用的武器，但如其目的专为摧毁物质目标，例如清除雷场等，则不在

此限"。 提出这提案的两代表团指出，他们曾向外交会议前届会议提出一项类似的

提案( CDDH/τV/215) ，他们认为，燃烧一空气混合炸药是要不特的，因为这类炸

药导致一种最残酷的死亡。 根据最近以动物作实验的结果，在这种武器所发散的蒸

气云覆盖范围内，死亡或然率接近百分之百。 在另一方面，美国代表团说，已有的

事实并不能证明有禁止或限制这种武器的必要，美国代表团不能接受瑞典的提案，将

在特设委员会发表反对的议论。

2 4. 瑞典还提出了一份关于小口径武器的工作文件(CDDH/工V/GT/6 )，建议各国同

意: (a)放弃制造比目前最常用飞 62 毫米口径武器更能造成严重伤害的枪弹; (b)避免

使用穿透人体时易于翻滚、变形或碎裂的子弹，或速度过犬的子弹; (c)在全国和国际

的层面上在创伤弹道学领域内继续进行研究和试验;和(d)考虑到外交会议所收到的各

项提案，和外交会议以及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持下举行的专家会议所进行的工作，

继续努力，以求将来达成协议，禁止使用在武装突冲中可能造成过度伤害的小口径枪

弹，这项提案并未在工作组中加以详细讨论，但美国代表团已表示不赞成。

5 .工作组的报告

25. 工作组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因此通常称为外交会议工作的后继的今后

在人道理由禁止使用各种常规武器方面所应采取的行动问题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但

是，工作组在其工作后期，才应主席的建议，决定不审理后继问题，因为外交会

议的其他机构工作正在积极谈判有关事项。 不过，据了解，各方可在特设委员会全

体会议上就一般问题提出意见，这些意见载于下文中。

2段 关于发生在特设委员会以外的后继工作的发展情况，将在下文同这问题

有关的两节中报导。

27. 工作组于五月十九日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工作组的报告( CDDH/工 V/224/

Re 飞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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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在工作组进行工作当中，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伊朗、墨西哥

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拿马、菲律宾、西班牙各国的代表团在第一委员会 C 工作

组以一项提案 ( CDDH/工:/340 )的形式提出关于外交会议特定常规武器工作的后

续问题。 该项提案为:在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议定书草案内增列第八十

六条之二(第八十六条涉及修改该议定书的程序 )0 该项提案实质上规定由议定书或

公约的三十一个当事国设立一个委自会来审查和通过有关一个或多个当事国可能

"根据第三十三条" (涉及禁止使用那些会造成不必要损害和痛苦的武器)提出的关

于禁止使用某些常规武器的任何提案的各项建议。 该项提案，随后即由第一委员会

通过，内中进一步规定;经由当事国向存约国政府发出"通知书"的方式，根据公

平地域分配原则选出该委员会，为期三年，或由存约国召开一个当事国会议选出该

委自会;该委员会如有三分之一成员要求开会，即召开会议，如提出建议，应经多

数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参与该委员会的工作，并提供必要的秘书处事务;最重

要的是，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存约国可"召开一个特别会议，与愿召开这种各议的

上述议定书或公约的任何当事国进行协商，以便通过协议，落实冲突各方不得无限制

地选择战争方式的一项原则"。

29. 第一委员会工作组报告的一件增编( CDDH/工/350/Re飞 I/Add. 1/ 

Rev_ 1)中报导，该组进行的辩论显示s 尽管第八T六条之二草案共同提案国基于

人道主义的动机受到一致欢迎，尽管显然有必要对于旨在造成不必要伤害或具有滥

杀滥伤作用的常规军备加以禁止或限制，但是对于如何达成这一目的却有两种分歧

的意见。 有些代表团认为，拟议的委员会既无用处又不适当，尤其是，因为即将

召开联合国大会的特别会议来审查裁军问题，其中包括该提案中述及的各项问题，

并且仍有可能召开一个世界裁军会议。 他们又认为，可由外交会议通过一项决议

来达成召开一特别会议以考虑限制某些常规武器的使用这一目标，且可省下成立拟

议的委员会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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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叹 但是，支持增列第八十六条之二的各国代表团主张，不低估外交会议在决

定协议范围方面的成就，有必要在对于使用旨在造成不必要伤害或具有滥杀滥伤作

用的常规武器的任何可能的限制与第一号议定书草案中所包含的有关原则之间建立

一种法律上的联系。因此，也就有必要设立一特别机构来促成和实施第一号议定书草

案的有关条款，不论特设委员会工作的后续为何。 这些代表团又认为，虽然由外

交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来暂时解决后续的问题也许是必要的，但长远地看，要解决武

装冲突涉及的国际人道主义注律范畴内的问题，就需要通过一项根据拟议的第八十

六条之二所包含的原则的条款《 而且，这些代表团认为，既然特设委员会进行的

工作以及其他行动对此事都未有显著贡献，增列第八十六条之二的提案也就成为唯

一的解决办法这些代表团又说，总之，这一提案中的途径纯为人道主义的，属于外交

会议特有的职权范围之内，与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来处理裁军问题的其他机构无关。

3 1.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六日，加拿大、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联合王国的
代表团提出一项决议草案 (CDDH/工 nf. 240) 供外交会议的全体会议审查，在执

行部分内: (叫 注意到特设常规武器委员会的报告及其附件中的各项提案; (b) 把

报告及提案递交派遣代表出席会议的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长; (c) 请求各国政府

和秘书长及早审查这些文件和大会以前通过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各项决议，以及政府

专家会议在卢塞恩举行的第一届会议，和在卢加诺举行的第二届会议的报告当 A

(d) 建议尽快召开一个经过仔细筹划的会议，来进行关于限制或禁止使用特定常规

武器方面的探讨; (e) 请求秘书长作为紧急事项与各国政府协商，以便为这种会议

安排一个最适当的场所，包括商讨由一个别国家召开一项特别会议的可能性;并(f)

考虑到特设委员会的提案，建议由拟议的会议结续设法达成关于限制使用特定带却

武器的协议和关于设立一个机构的协议，由该机构审查任何这类协议和审议关于进

一步协议的各项提案。

3 第一届会议的报告，参看《关于某些常规武器使用问题的政府专家会议~ (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一九七五年)。

4 第二届会议的报告，参看《关于某些常规武器使用问题的政府专家会议~ (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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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这个阶段，有些代表团要求就特设委员会关于常规武器的后续问题进行

讨论，但支持第八十六条之二草案的各国代表团认为，该条款不能在特设委员会讨

论，因为该条款只提交第一委员会，完全在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之内。 不过，他

们同意，如果在特设委员会的意见是一般性的话，他们不坚持将其反对意见付诸表

决，虽然他们将不参与这项辩论。

33. 反对该条款草案的一些代表团表示支持在其他会议继续进行特设委员会的

工作，他们认为访项工作的部分成果将是设立一个经过仔细规划的审查机构以审查

这一领域内的任何协议。 然而，他们认为不需要照草案第八十六条之二所说设立

一个抗衡机构或将其完全归在第一号议定书草案的范围内，因为，那样的话p进」步的

工作就会集中于法律的标准，而会忽略政治、经济和军事一类其他相关因素。 有

些代表团提到其他的裁军会议，并且建议可将这一问题交给那些会议处理;另外一

些代表团提请注意已经在卢加诺政府专家会议进行的关于常勤几构的研究，并希望第一

委员会考虑到在那儿所提出的各种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 有一代表团认为第八十

六条之二草案完全超出了外交会议的职权范围，并认为提出该项草案对于特设委员

会关于可能的后续问题的工作有极为不利的影响。 然而，这些代表团之中有些已

表示愿考虑一项折衷办法。

34. 五月十八日第一委员会讨论该一问题时，决议草案(C DD1Vln主 240)的提

案国强调该决议构成拟议的第八十六条之二的备选择案文，其目的为:向一个可能

继续寻求有关协议的会议提供具体的和有系统的指导，特别是，该决议建议设立一

个机构来审查任何这类的协议。 这些提案国也认为非常需要求助于一个象联合国

这样大公无私的杰出机构，并认为，寻求达成这一共同目标的途径，秘书长比任何

人更能取得各国政府的支持。 然而，另一代表团指出，该决议草案问题未列入该

委员会的议程。

3丘 第八十六条之二草案的支持者，特别是墨西哥，提出了一些论据，大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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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面已概述的工作组所提出的那些意见相同。 墨西哥代表团并且宣布，该代

表团有意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要求立即继续关于限制使用特定种类的常规武器方

面的工作。

3 丘 对于第八十六条之二草案的明确措词达成协议之后，第一委员会以 50 票

对 27 票、 13 票弃权通过了该草案( CDDH/I/SR. 77 )并且决定，关于拟议的

新条款是否较适合归入第一号议定书草案内作为新增的第三十三条之二(涉及禁止

会造成不必要伤害的武器)或是作为新增的第七条之二(涉及召开一项关于人道主

义法律会议的问题)的问题f 留待起草委员会处理。

D. 常规武器特设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审议

370 在设立工作组之前常规武器特设委员会召开了简短的全体会议，并且发言多

半是提出各种不同题目的新提案和对这些提案的一般反应。 其中重要的议论已在

工作组中重述，且已于上文提及。

38. 对于工作组在不同种类武器方面的工作的各项评论，要点如下:

(a) X射线侦察不出的碎片

许多代表团高兴地知道工作组对有关此项问题的提案( CDDH/:工 V/21 0) 

已一致地达成了部分协议。

(b) 地雷和陷阱

许多代表团对于工作组在朝向关于此一问题的协议方面所获的进展表示欣

慰。 有些代表团指出，这一满意成呆的达成主妥是由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国

代表团都愿意非正式地聚在一起，一本诚意设法消除彼此间的歧见。 他们希

望，在其他领域内也能循此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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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员在提出工作组的报告 (C CDH/τV/224/Re 飞 1 )时表示，事实上，

有关燃烧武器的许多提案的协调方面，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尽管那些提案包含

了关于限制使用这类武器的整个问题的各种不同的办法。 工作组的报告中说，

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认为澳大利亚、丹麦和荷兰提出的关于这项问题的提

案( CDDH/IV/206/Re 飞 1 ，参看上文第 15 (6)段)可作为进一步讨论的有用

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报告员解释说，后来渐渐显示，即使在这一点上也有不

同的意见，那就是，有些代表团认为所提的一切提案都是将来讨论的有用基础，

然而其他代表团则认为在将来的工作上首先致力于一项比较中肯的提案较为实

际，例如第六项提案。

第六项提案的提案国希望它们这项已获得许多国家支持的提案在不久的将

来可作为这一问题协议的基础;同时，他们还表示将研究对该提案 (CDDH/

IV/GT/7 )的修正案的含意(参看上文第 20 段)。

然而，若干代表团强调，第六项提案( CDDH/.工 V/206/介Re 飞 1 )不够彻

底，唯一的满意解决办法是全面禁止使用燃烧武器，只有极少数的例外， 如

CDDH/仕V/201 ， 20'8 和 223 号文件中所提议的那些禁用的规定(参看上述

B节)。他们认为，如要顾到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元首或

政府首脑会议(参看 A/31/197， 附件四，第 12 号决议)的呼吁和联合国大

会加速禁止使用燃烧武器的请求，在将来的会议上就必须仔细考虑所有这些提

案。 在他们看来，只限制使用燃烧武器的各项提案不能给予平民和战士充分

的保护。

(d) 燃料-空气爆炸物

正象它在工作组中所显示的，美国代表团进一步地说明了它对工作文件(CDDH/

工V/GT/5) 所载瑞典和瑞士的提案所采取的反对立场，该提案主张各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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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使用燃料一空气爆炸物这类武器，除非用于摧毁物质目标，如布雷区。

美国代表团认为，在美国以猴和羊所作的实验(他们认为用这两种动物来和人

类比较要比该提案的提案国所叙述的那些实验中所用的小动物为佳)已显示燃

料一空气爆炸物的致命性事实上与类似的高爆炸药的致命性是一样的，也就是

几乎为百分之百，爆炸中心的外国地区除外。 美国代表团接着又说，事实上

高爆炸药造成的灾难更为严重，具有破片杀伤效果，但是却没有人妥禁止使用

这种武器。 美国代表团对于提案国断言燃料一空气爆炸物造成的死亡更为残

忍这一点提出质疑，并指出，他们的证据显示，这种武器导致快速死亡。

瑞典代表团不同意认为在不同系列实验中所用的小动物是很不合理想的实

验材料这一说法，因为各种广泛公认的比较准则都能适用。 他们仍然认为燃

料一空气燃炸物的爆炸特性有别于那些高爆炸药，并且燃料一空气爆炸物通常

造成缓慢的痛苦的死亡。

另有一些代表团对于各国代表团就此问题提供技术资料表示感激，并且希

望可借进一步的研究和交流来达成进一步的协议。

(e) 小口径投射弹

两份关于小口径投射弹的资料文件已提交特设委员会: (1)奥地利、瑞典

和瑞士三国的一份共同文件 (CDDH/工V/I叫 237 )，叙述在这三国所进行的

各项协作实验; (2) 瑞典的一份文件( CDDH/τV/工叫 242 )，相当详尽地叙

述了有些系列的试验。 瑞典又在它提送工作组的一份文件 (CDDH/IV/GT/6 ) 

中提出一项提案，建议关于使用小口径投射弹的某些限制(参看上文第 24 段)。

瑞典代表团在提出该提案时强调，这种试验的结果有助于显示滚转、分裂和具

有高度冲击力的速度在决定投射弹造成伤害的程度方面的重要性。 因此，瑞

典代表团向工作组提出一项提案，呼吁对于具有这些持性的投射弹的发展、生

产和使用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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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设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中，美国代表团相当仔细地评论瑞典代表团叙述

的试验中所用的科学方法和程序，并且甚为怀疑，究竟那种试验结果是否能够

作为它的妃'驭。DD~仕V/GT/6)中的各项结论和基于这些结论的建议的任何根据.

美国代表团只能同意需要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广泛研究。

瑞典代表团提出答复，为其科学方法辩解，并指出它的提案是模仿关于

禁止使用易于扩大的枪弹的一八九九年宣言F 而拟订的，因为他们认为现用的

某些投射弹的特性与达姆弹相类似。 他们极力主张在几年内可能制造出下一

代小型武器之前合作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在第一委员会通过了第八十六条之二草案之后，特设委员会最后三次全体

会议又继续讨论关于外交会议常规武器工作的后续(参看上文第 36 段)在特设委

员会较早的辩论中曾经发言的一些代表团又发表了类似的言论。 联合王国是

针对此问题的一项决议草案( CDDH/ln 主 240 )的四个提案国之一，对于通

过第八十六条之二表示遗憾，并且认为，只要八十六条之二继续存在，就不会

作出关于后续问题的任何有尊义的讨论。 该国代表团强调指出，提出该决议

的提案国愿就其提案进行讨论和协商，但不了解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除非由

外交会议全体会议将第八十六条之二否决。他们极为主张寻求共同意见，而不硬

把一项意见付表决。

有些并非第八十六条之二的提案国但投慕赞成该条款的代表团也发言为之

辩护。 有一代表团认为，关于该条款的意见的分歧反映出一种基本上的差异

这种差异在该会议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讨论过程中，是极为明显的，那就是，

是否应该照这些代表团所说在人道主义法律范围内达成对于使用常规武器的限

制，或是应该在其他的会议中设法加以限制 在这方面，这些代表团注意到

5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一八九九年和一九O七年海牙公约和宣言) (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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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 (CDDH/工虹主 240) 涉及裁军和一般协议或共同意见，并且认

为根据有些代表团的看法，那种方式不会有成果，而必须在人道主义法律的范

围内采取一种民主的方式。 曾投票赞成第八十六条之二的另一代表团认为，

该条款是用来补充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项决议的，因为这一条款涉及该问题的长

期审查，不过，这一代表团希望寻求一项为大家接受的折衷办法，因为它认为

共同意见尽管有缺点，仍不失为恰当的方式。 第八十六条之二的另一支持者

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并且建议联合国可召开一个后续会议，而与外交会议l司一

基础，所有国家都可参与该一会议。

3队特设委员会在五月二十四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其报告草案( CDDH/IV/ 

225 ，经 CDDH/408 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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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工2ι
Chinese 
Page 工9

40.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外交会议审议并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特设委

员会的报告。 全体会议未就限制使用常规武器问题直接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它

只广泛地审议了关于这一问题将来应采取的行动一一后继行动。

41. 菲律宾提议将达姆弹以及化学和生物武器的使用列为破坏一九四九年日内

瓦公约第一号议定书草案而应由军事人员负责的行为(第七十四条草案) ，该提案

经全体会议讨论后被否决。 这两个事项在下文中按照全体会议审议的先后次序加
以论述。

1 .菲律宾关于达姆弹的提议

42. 菲律宾代表团于一九七情五月二寸六日向全体会议提出一项对第一号议定书草案

第时西条草案(关于盼帝破坏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和本议定书的某些行为)的修正

草案，提议在军事人员本身应负责任的破坏行为中增列:"使用国际公约所禁止的

武器，即在人体内易于扩大或展平的枪弹、毒气、窒息性或其他气体和同类的液体

与器材;以及细菌武器" (C 1) 1)H/工 V/418 )。 菲律宾代表团指出，提案中的用

语不是引自规定禁止使用易于扩大的枪弹的一八九九年《海牙宣言人便是引自一

九二五年在日内瓦签订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民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

法议定书 7 (不属于常规武器，故与本报告无关)。 菲律宾代表团原先在第一委

员会提出一项类似提案，随后予以撤销，据该代表团说是为了将来在全体会议上能

对此一事项达成共同意见。
43. 但是，全体会议的讨论显示，若干军事先进国家的代表国虽然承认该提案

所根据的国际协定.却反对将此类武器的使用列为严重破坏行为;主要的理由是这

类武器定义不明确，同时也因为该修正案禁止采取其他规定所准许的报复行动。在

此情况下，其他代表团认为它们不能支持一项得不到广泛同意的议定书条款. 经

过相当的讨论，该提案以唱名表决， 41 票赞成25 票反对， 25 票弃权被否决@

2. 后续问题

44 外交会议全体会议审议提议的第八十六条之二草案之前，另有两项关于限

7 国际联合会， (<条约汇编>> ，第九十四卷(一九二九年) ，第 2138 号，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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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使用常规武器方面未来行动的决议草案提交给全体会议审议。 其中

一项决议草案( CDDH/I 飞乙/411 ) 是由支持第八十六条之二草案的一批国

家提出的(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哥伦比亚、埃及、科威特、墨西哥、尼加拉瓜、尼

日利亚、罗马尼亚、瑞典、瑞士和南斯拉，却只们认为提议的决议案文是该条草案的

补充条文;另一项决议草案( CDDH/τV/423 )由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波兰、 苏联和美国提出的，它们认为这是一项较易接受的第八十六条之

二的替换案文。 第一项决议草案，如同加拿犬、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联合

王国先前的提案 (C :D:DH/Fut.240 ，随后作为 C :D:DH/428 印发) , 倾向于通过

联合国大会寻求后继行动，但条文中也明确地敦促"至迟于一九七九年"举行后续

会议@ 另一方面，四国草案则提议仅通过国家问协商，召开此一会议，不过它也

建议"早日"举行会议，并敦促所有国家在未来六个月中对该事项采取"共同决定"，

"以便早日缔结协定"。

45. 在全体会议关于第八十六条之二的广泛辩论中，所有曾在第一委员会提出

的论点都经再次提出。 反对该条条款的国家进一步强调它们的观点，认为通过一

项决议，当能更有效地达成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如果不顾它们的反对，强行通过第

八十六条之二，那么实际上就不可能进一步审议这样一个决议。 苏联和法国代表

团表示，即使第八十六之二草案通过，它们也不认为它们受该条约束a

46. 第八十六条之二草案以唱名表决， 59 票赞成， 32 票反对，;1 0 票弃权被

否决。 该项草案未获三分之二法定多数票，没有通过。

47. 由于第A十六条之二草案遭否决，提出上述三项决议草案的各代表团就后

续行动问题进行了广泛协商，它们最后达成广泛协议，议定了一项从上述三决议中

各采用其某些部分的决议草案。 所有其他关于该项目的决议草案都经撤回。 新

决议草案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向全体会仪提出( C :D:D H/4 41 和 Add. 1)，提案国有

奥地利、加拿大、丹麦、埃及、芬兰、希腊、科威特、墨西哥、荷兰、尼日利亚、

挪威、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瑞典瑞士、联合王国、美国 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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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该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经口头稍作修正并经提案国同意后，于六月九日以协

商一致方式通过p 作为第 22( 工 V)号决议，附于会议的最后决议书中 8 。

49. 外交会议在第 22{ 工 γ)号决议中决定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CDDH/工V/

225，经 CDDH/408 修订)以及委员会中提出的各项提案(参看。DDJV工号~I8 ) 

分发给出席会议的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尽早认真考虑上述文件及其他

有关报告;建议至迟于一九七九年召开一个政府间会议，以便就限制使用某些特定

常规武器的问题，并就如何审查此类协议和考虑进一步协议的办法达成协议;敦促

在大会策三十二届会仪审议该问题之前就这一点进行协商，以便在会议的筹备工作上达

成协议;建议为此目的于一九七七年九、十月问召开所有有关各国政府的协商会议;

进一步建议参加协商的国家考虑设立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并请大会第三十二届斜对服

所建议进行的协商的结果，为一九七九年举行会议，采取必要的进一步行动。

50. 在提出决议草案( CCDH/441和 Addo 1) 时，瑞典代表团对外交会议未就

限制使用某些特定常规武器问题作出决定，表示失望，它并且说两个主要军事联盟

以外的多数国家都感到失望。 但它指出，该决议使外交会议所得到的进展能在不

久的将来继续下去。 墨西哥和西班牙代表团也发表了类似意见。 斯里兰卡代表

团表示希望所提议的一九七七年后期的协商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51. 这项决议以协商一致城随后， 各方相继发言，若干代表团，包括巴西、法

国和苏联强调，它们本着合作精神，没有反对该决议作为共同意见;若干决议当初

付诸表决，它们是会弃权的@ 巴西和法国代表团认为该决议预断了将来会以何种

方式作出有关决定9 苏联代表团表示特别反对决议中关于建议一九七九年前召开

会议以达成既定目标的第3段，它也反对请大会第三t.::;届会说阳起←步必要行糊慌7 段。

该代表团又重申其基本立场，认为限制使用武器的问题只能在一般裁军范围内，并

在专为此目的设立的适当论坛上作出决定。

G 第 22( 工 V)号决议的案文见下文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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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常规武器特设委员会工作小组:

奥地利、丹麦、法国、墨西哥、荷兰、

犬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西班

牙、瑞典和瑞士等国提出的关于地雷

和陷阱的提案
1. 适用范围

本提案涉及其中定义所指的地雷及其他陆上装置在武器冲突中的使用。 本提

案不适用于海洋或内陆水道中防舰水雷的使用，但适用于为封锁岸滩、水道渡口或

河流渡口而施放的水雷。

2. 定义

为本提案的目的:

(1) "地雷(水雷) "是指在地面或其他表面上、下或附近所放置的(爆

炸或燃烧〕弹药，于人员或车辆直接触动、出现或接近时引发爆炸;

(2) "爆炸和非爆炸性装置"是指以人工安装，专为在有人触动或趋近一个

外表无害的物件或进行一项外表安全的行动时用以杀伤的装置;

(3) "遥布地雷(水雷) "是指以大炮、火箭、迫击炮或类似工具在1 ， 000

公尺以外施放或以飞机投放的地雷(水雷) ; 

(4) "军事目标"，就目标而言，是指任何目标，其性质、位置、目的或

用途实际有助于军事行动，而在当时情况下其全面或部分的销毁、缴获或压制

肯定地对军事有利者。

3. 记录布雷区及其他装置的位置

(1) 冲突各方应记录:



(a) 各方预计的所有布雷区的位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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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各方预计大规模使用爆炸或非爆炸性装置的所有区域的位置。

(2) 当事各方应尽力对该方在适当位置布置的所有其他布雷区、地雷(水雷)

以及爆炸和非爆炸性装置的位置保持记录。

(3) 上述一切记录由当事各方加以保存;敌对行动终止后，在敌方控制的领土

内所有有记录的布雷区、地雷(水雷)以及爆炸或非爆炸性装置应公布其位置。

4. 限制使用遥布地雷(水雷)

遥布地雷(水雷)的使用应予禁止，除非:

(叫 此类地雷(水雷)装设一种有效的中和机伴一一种自动或遥控机件，当

预料该地雷(水雷)不再用以达成当初安置时的军事目的时可使地雷(水

雷)变为无害或使其自动销毁;或

(网 施放区域具有警告平民的特定标记，

同时，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也仅限于用在有军事目标的区域内@

5. 限制在居民区使用地雷(水雷)及其他装置

(1) 本项提案适用于(遥布〔反坦克〕地雷以外的)地雷(水雷)、爆炸和非

爆炸性装置、其他人工安装的弹药以及遥控或经过一段时间后自行发动的杀伤性或

破坏性装置。

(2) 地面部队并未发生交战或未有迹象显示即将交战的任何都市、乡镇或其他

类似的平民集居地区内禁止使用本项提案所指称的任何物件，除非:

(a) 此类物件是装在属于敌方或敌方控制的军事目标上或目标的紧邻区域内;

或

(b) 采取有效预防措施，使平民免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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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禁止使用某些爆炸和非爆炸性装置

(1) 在任何情况下禁止使用:

(叫 任何表面无害的轻便物件，内含爆炸物，专为在受到触动或趋近时引

发爆炸之用: (或

(b) 任何非爆炸性装置或任何材料，用以在有人触动或趋近一个表面无害

的物件或进行一项表面安全的行动时造成严重杀伤，引起过分伤害或

不必要的痛苦，例如对受害人刺伤、刺杀、碾压、绞杀、下毒或以病

菌侵染等〕。

(2) 在任何情况下禁止使用以任何方式附加子或关联于下列物体的爆炸和非爆

炸性装置:

(a) 国际承认的保护性徽章、标记或信号;

(时伤者、病者或死者;

(c) 墓地或火葬场;

(d) 医药方面的设备、器材、用品或运输工具;

(e) 儿童玩具;

( (f) 食品和饮料; J 或

(g) 明显属于宗教性的物件。



附件二

外交会议第 22( 工 V) 号决议: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方面的后继行动

一九七四-一九七七年，日内瓦

重申和发展应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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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四、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和一九七七年四度集会于日内瓦，通过了有

关武装冲突以及战略战术方面的人道主义新法规，

深信如能基于人道理由就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包括任何可能引起不

必要痛苦或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达成协议，则可大大减轻平民和作战人员

的痛苦，

回顾基于人道理由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器的问题已由常规武器特设委员

会在外交会议所有四届会议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九七四年在卢塞恩 a 和一九七

六年在卢加诺 b 主持召开的关于某些常规武器使用问题的政府专家会议进行实质性

的讨论，

旦旦联合国大会在这方面所作的讨论和有关决议以及若干国家和政府首脑的呼

吁，

根据上述讨论，总结认为各方对于应禁止使用主要以 x射线侦察不出的破片杀

伤的常规武器，持有一致的意见;对于地雷和陷阱，也持有大致相同的看法，

已致力于进一步缩小关于应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包括凝固汽油方面的意

见分歧，

a 第一届会议的报告，参看《关于某些常规武器使用问题的政府专家会议>> (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一九七五年)。

b 第二届会议的报告，参看《关于某些常规武器使用问题的政府专家会议>> (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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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考虑了使用其他常规武器，例如小口径投射弹以及某些爆破和破片杀伤武器

的后果，并开始考虑禁止或限制使用此类武器的可能性，

认识到基于明显的人道理由，有必要继续加紧进行此项工作，

相信进一步的工作应建立在目前已达成协议的各个方面，并应包括进一步寻求

可达成协议的其他方面，而在两种情况下都应设法达成尽可能广泛的协议，

1. 决定将常规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委员会中提出的各项提案递送出

席关于重申和发展应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 d 的各国政府和

联合国秘书长;

2. 要求尽早认真审议上述文件以及在卢塞恩和卢加诺举行的关于某些常规武

器使用问题的政府专家会议的报告;

3. 建议至迟于一九七九年召开政府间会议，以便:

(叫 根据人道和军事理由，就禁止和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器，包括那些可

能引起不必要痛苦或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武器问题异成协议;
(b) 就审查此类协议和考虑进一步协议的办法，达成协议;

生· 敦促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本问题之前进行协商，以议定筹备会议时

所应采取的步骤;

5. 建议为此目的于一九七七年九、十月间召开所有有关各国政府的协商会议;

6. 进一步莲兰参加协商的各国，除其他事项外，应考虑设立筹备委员会i尽量
设法打下良好基础，使会议能够达成本决议所期望的协议;

7. 请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根据本决议第 4 段所规定进行的协商的结果，

为一九七九年举行会议，采取任何必要的进一步行动。
- - .‘. - -

。 经 CCDH/408 修订的 CCDH/工 V/225 。

d 参看 CDDH/工 V/2 18。




